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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533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栖霞建设        编号：临 2015-034 

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单方面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 关联交易概述 

为促进无锡锡山栖霞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无锡锡山”）的经营发

展，推动无锡东方天郡项目的开发建设，本公司拟向无锡锡山单方面增资

1.3 亿元人民币。    

无锡锡山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目前的注册资本为 3.7亿元人民币，

本公司和南京中栖天郡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中栖天郡”）分别

持有无锡锡山 94.59%和 5.41%的股权。 

经双方充分、友好协商，中栖天郡放弃本次对无锡锡山的同比例增资权，

同意本公司以现金 1.3亿元人民币增加无锡锡山的注册资本。增资完成后，

无锡锡山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5亿元人民币，本公司和中栖天郡将分别持有其

96%和 4%的股权。 

中栖天郡的执行事务合伙人（即普通合伙人）为南京中城栖霞资产管理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城栖霞”）。本公司持有中城栖霞 49%的股权，上海

中城未来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中城栖霞 51%的股权。鉴于中城栖霞是中栖天郡

的实际控制人，其董事长江劲松先生亦为本公司董事长，无锡锡山为本公司

的控股子公司，因此，本公司对无锡锡山的增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。 

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

产重组事项。  

二、 中栖天郡的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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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名称：南京中栖天郡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

成立日期：2014年 3 月 31日 

公司类型：有限合伙企业 

注册地：南京市栖霞区马群街道仙林大道 18号 

委派代表：朱恺 

经营范围：实业投资、投资管理、投资信息咨询（除经纪）、企业管理 

咨询、财务咨询（不得从事代理记账）。  

中栖天郡的执行事务合伙人（即普通合伙人）为中城栖霞，对合伙企业

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。上海中城未来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城未

来”）和本公司分别持有中城栖霞 51%和 49%的股权。 

三、 关联方介绍 

1、 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南京中城栖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14年 3 月 17日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地：南京市栖霞区马群街道仙林大道 18号 

注册资本：1000万元人民币 

法定代表人：江劲松 

经营范围： 实业投资、创业投资、投资管理、资产管理、项目运营管

理、投资咨询、企业管理咨询、经济信息咨询、商务信息咨询。 

2、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

截至2014年12月31日，中城栖霞的资产总额为11,382,186.87元，净资产为

11,023,860.15元；营业收入为1,530,000.00元，净利润为1,023,860.15元（注：

上述2014年度相关数据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并出具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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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）。 

 

四、增资主体介绍 

1、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无锡锡山栖霞建设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 2007年 12 月 14日 

公司住所：无锡市锡山区东北塘镇东政路 

注册资本：37000万元 

法定代表人：江劲松  

公司类型：有限公司 

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、经营、销售、租赁及相关配套服务；市政基础 

设施、公用配套设施开发、建设。（上述经营范围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） 

2、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

单位：元 

科目 2014年12月31日（经审计） 2015年6月30日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2,116,532,708.24 1,886,323,055.40 

资产净额 216,110,234.91 217,525,120.10 

 2014年（经审计） 2015年1-6月（未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414,630,917.00 221,833,329.00 

净利润 -117,358,489.86 1,414,885.19 

（注：上述2014年度相关数据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并出具标

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） 

 

五、增资方案 

经双方充分协商后一致确定，本公司以现金1.3亿元人民币增加无锡锡山的

注册资本。中栖天郡放弃本次对无锡锡山的同比例增资权。增资完成后，无锡锡

山的注册资本增加至5亿元人民币。 

增资后，无锡锡山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

公司名称 股东 持股比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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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锡锡山栖霞建设有限公司 
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96% 

南京中栖天郡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4% 

 

六、 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自无锡锡山开发建设的东方天郡项目开盘以来，在建设成本上升、宏观

调控政策调控和无锡土地市场供给量较大等多重因素影响下，该项目的销售

价格较低，尚未实现盈利。2015 年，伴随着资金流动性持续宽松、房地产宽

松刺激政策的推行，市场成交量持续回暖，房地产行业基本面已明显好转。

公司本次增资事项，将可有效地增加无锡锡山的现金流，促使其把握市场机

遇，进一步加快对东方天郡项目的开发建设进度，提高自身盈利能力。 

 

七、 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经独立董事认可，此项关联交易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

审议。2015年 9月 21日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了《向无

锡锡山栖霞建设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江劲松先生回避表

决。表决结果为：6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公司独立董事沈坤荣先生、李启明先生、张明燕女士对此项关联交易发

表的意见为：此项关联交易是在公平、合理的基础上进行的。增资事项由双

方充分协商确定，没有损害公司及子公司的利益，也不会影响公司及子公司

的独立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。 

根据公司章程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次交

易在公司董事会的审议权限内，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。 

    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5年 9月 2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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